
遂宁市司法局
2023年部门预算绩效评价报告

按照遂宁市财政局《关于开展2024年部门、项目、政策支出绩效自评工作的通知》要求，遂宁市司法局于2024年3月4日至2024年4月3日组织相关人员开展了2023年部门整体支出绩效自评工作，具体情况如下。
一、部门（单位）概况
（一）机构组成。
[bookmark: _Toc23708]遂宁市司法局下属二级预算单位1个，其中事业单位1个，为遂宁仲裁委员会办事处。
[bookmark: _GoBack]遂宁市司法局内设15个机构，包括办公室、驻局纪检组、法治督察调研科、行政立法科、合法性审查科、社区矫正管理科（戒毒工作指导科）、行政复议与应诉科、行政执法协调监督科（外来企业投诉科）、普法与依法治理科、人民参与和促进法治科、公共法律服务管理科（行政审批科）、装备财务保障科（科技信息科）、政治部（警务部）、机关党委、市委依法治市办秘书科。
（2） 机构职能。
1.承担全面依法治市重大问题的政策研究，协调有关方面提出全面依法治市规划建议，负责有关重大决策部署督察工作。
2.承担统筹规划行政立法工作的责任。协调有关方面提出行政立法规划和年度行政立法工作计划的建议，负责跟踪了解各部门对行政立法工作计划的落实情况，加强组织实施和督促指导，研究提出行政立法与改革决策相衔接的意见、措施。负责面向社会征集地方性法规、规章制定项目建议。
3.负责起草或者组织起草地方性法规、市政府规章草案。负责市政府各部门报送市政府的地方性法规、规章草案的审查工作。负责行政立法协调。
4.承担市政府规章的解释、行政立法后评估工作。负责协调各地、各部门实施法律、法规、规章中的有关争议和问题。承办市政府规章的清理、编纂、翻译工作。承办市政府规章报送备案工作。
5.负责市委、市政府规范性文件、重大行政决策发布前的合法性审查。承办市政府规范性文件的报送备案工作。负责各县（区）政府和市政府各部门规范性文件报送市政府的备案审查工作。组织开展规范性文件清理。负责市本级政府合同管理、市政府涉法事务处理。
6.承担统筹推进法治政府建设的责任。监督指导各县（区）政府、市政府各部门、市直园区管委会依法行政工作。负责综合协调、监督检查行政执法，承担推进行政执法体制改革有关工作，推进严格规范公正文明执法。指导监督全市行政复议、行政应诉和行政赔偿工作，承办向市政府申请的行政复议、行政赔偿案件，代理市政府行政应诉案件。
7.承担统筹规划法治社会建设的责任。负责拟订法治宣传教育规划，组织实施普法宣传，组织对外法治宣传。推动人民参与和促进法治建设。指导依法治理和法治创建工作。指导调解工作。负责并指导人民监督员的选任管理工作。指导监督人民陪审员选任工作。推进司法所建设。
8.指导管理社区矫正工作。指导刑满释放人员帮教安置工作。
9.负责全市司法行政戒毒管理工作。指导监督本系统强制隔离戒毒执行和戒毒康复工作。对社区戒毒和社区康复工作提供指导、支持和协助。
10.负责拟订全市公共法律服务体系建设规划并指导实施，统筹和布局全市城乡、区域法律服务资源。指导监督律师、法律援助、司法鉴定、公证、仲裁和基层法律服务工作。
11.负责全市国家统一法律职业资格考试的组织实施工作。负责全市国家统一法律职业资格管理工作。负责规划和指导法律职业人员入职前培训工作。
12.负责本系统服装和警车管理工作。指导监督本系统财务、装备、设施、场所等保障工作。
13.规划、协调、指导法治人才队伍建设相关工作，指导监督本系统队伍建设。协助县（区）管理司法局领导干部。
14.负责并指导本系统行政审批工作。负责全市外来企业涉及政务服务和行政执法方面的投诉处理。
15.负责职责范围内的安全生产和职业健康、生态环境保护、审批服务便民化等工作。
16.完成市委和市政府交办的其他任务。
（三）人员概况。
遂宁市司法局核定编制59名，其中：行政编制51名，参公事业编制6名，全额拨款的事业编制2名。2023年年末实有在职职工61名，其中：行政52名，参公人员6名，事业人员1名，机关工勤人员2名。 
    遂宁市仲裁委核定财政全额拨款事业（参公）编制人员9名，现在编人员9名。
二、部门财政资金收支情况
（一）部门财政资金收入情况。
2023年遂宁市司法局（含下属单位）年初预算1918.06万元，其中年初财政拨款1918.06万元，中期调整592.09万元，其他收入0万元，调整后预算收入总额为2510.15万元。具体情况详见表2-1：
2-1 年度预算表
单位：万元
	项目名称
	年初预算
	中期调整
	年度总预算

	一、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收入
	1918.06 
	592.09
	2510.15 

	总计
	1918.06
	592.09
	2510.15



（2） 部门财政资金支出情况。
2023年度，遂宁市司法局（含下属单位）财政支出年初预算为1918.06万元，中期调整为592.09万元，调整后预算支出总额为2510.15万元，结余30.13万元。部门支出预算执行总额为2480.02万元，部门总体执行进度为98.8%，其中：基本支出预算总额为1925.81万元，基本支出执行总额为1925.81万元，基本支出总体执行进度100%；项目支出预算总额为584.33万元，项目支出执行总额为578.33万元，项目支出总体执行进度99%。具体情况详见表2-2:
2-2 年度预算执行表
单位：万元
	项目名称
	年初预算
	中期调整
	年度总预算
	预算执行
	执行率（%）
	执行进度原因分析

	一、基本支出
	1593.98 
	331.84 
	1925.81 
	1925.81 
	100%
	

	人员经费
	1258.57 
	333.60 
	1592.18 
	1592.18 
	100%
	

	公用经费
	335.40 
	-1.76 
	333.64 
	333.64 
	100%
	

	二、项目支出
	324.09 
	260.25 
	584.33 
	578.33 
	99%
	地方性法规草案《遂宁市文物古建筑保护条例》由市文旅局牵头起草，该局经过广泛深入的调研后建议暂不立法，并向市政府报告同意，市政府办以遂府办(2023)7号文件专题向市人大常委会报告，因此该项目没有提交我局审查。

	总计
	1918.06
	592.09 
	2510.15 
	2480.02
	98.80%
	

	年末结转结余
	
	
	30.13
	
	
	



三、部门整体预算绩效管理情况
（一）部门预算项目绩效管理。
1.预算编制
（1）目标制定
[bookmark: _Hlk74145006]按照《公务员考核规定》及2023年遂宁市部门预算编制相关要求，遂宁市司法局计划实施的13个项目均编制了绩效目标及指标，从项目完成、项目效益、满意度等方面设置了绩效指标，综合反映项目预期完成的数量、成本、时效、质量，预期达到的社会效益、经济效益、生态效益、可持续影响以及服务对象满意度等情况。根据2023年1月17日的会议纪要，将2023绩效目标纳入决策。
（2）目标完成
目标完成较好。遂宁市司法局及下属单位人员类项目完成值为1342.69万元、完成率为99%；运转类项目完成值为221.15万元、完成率为90%。
遂宁市司法局及下属单位2023年纳入绩效目标管理的部门预算项目个数为13个，实际完成13个。
部门履职及社会效益方面实现较好，完成法律援助案件3636件；通过12345等渠道为群众提供法律咨询服务16502人次；开展立法调研、论证会议24次；开展外来企业普法宣传活动190场；开展普法宣传活动875场；调解各类纠纷8815件；参与信访接待和处理案件44件；建成公共法律服务实体平台1546个；建成公共法律服务热线平台1个。 具体情况见下表3-1：
3-1 目标完成情况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目标值
	完成值
	完成率
	单位
	未完成原因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办理法律援助案件
	≥2000
	3636
	182%
	件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接待法律援助咨询服务
	≥10000
	16502
	165%
	人次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农民工讨薪办理案件
	≥600
	950
	158%
	件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制定立法项目数量
	≥1
	1
	100%
	个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开展立法调研、论证会议次数
	≥20
	24
	120%
	次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调解各类纠纷数量
	≥5000
	8815
	176%
	件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开展外来企业普法宣传活动场次
	≥100
	190
	190%
	场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开展普法宣传活动场次
	≥500
	875
	175%
	场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公共法律服务实体平台建成数量
	≥1000
	1546
	155%
	个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公共法律服务热线平台建成数量
	≥1
	1
	100%
	个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受理外来企业投诉纠纷数量
	0
	0
	0%
	件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参与信访接待和处理案件数量
	≥10
	44
	440%
	件
	



2.预算执行
（1）支出控制
部门日常公用经费及项目支出中“办公费、印刷费、水费、电费、物业管理费”等8个科目年初预算数163.09万元，决算数152.56万元，预算偏差程度6.90%。具体情况见下表3-2：
3-2 部门公用经费及项目支出相关科目控制情况
单位：万元
	科目名称
	年初预算数
	决算数
	偏差程度
	偏差原因

	办公费
	53.37
	48.30 
	10.50%
	燃气费纳入办公费支出

	印刷费
	9
	7.42 
	21.29%
	

	水费
	1
	0.49 
	105.58%
	因节能改造节约水费

	电费
	6
	6.00 
	0.00%
	

	物业管理费
	73.8
	73.80 
	0.00%
	

	维修（护）费
	5.87
	2.50 
	134.80%
	司法业务用房维修及楼顶法治文化长廊计入维修费

	会议费
	2.5
	2.50 
	0.00%
	

	培训费
	11.55
	11.55 
	0.00%
	

	合计
	163.09
	152.56 
	6.90%
	


（2）及时处置
根据单位实际情况，对单位预算进行动态调整，严格按照预算追加流程要求，遂宁市司法局2023年部门绩效监控调整取消额与结余注销额均为零。
（3）执行进度
2023年6月、9月、11月预算执行进度分别为46.9%、75%、88.1%，预算执行进度较好。具体见下表3-3：
3-3 部门年度6、9、11月预算执行进度表
单位：万元
	时间
	进度标准
	局机关及下属单位执行率
	局机关及下属单位执行金额

	6月30日
	40%
	46.9%
	1177.32

	9月30日
	67.5%
	75%
	1882.66

	11月30日
	82.5%
	88.1%
	2210.42


3.完成结果
（1）预算完成情况
2023年遂宁市司法局调整预算数为592.09万元，实际预算支出数为2480.02万元，结余30.13万元。12月实际预算执行率为98.8%；
（2）资金结余率
2023年遂宁市司法局及下属单位共有13个预算项目，其中：资金结余率小于0.1的项目12个，资金结余率大于0.1的项目1个。预算执行总体情况较好。详细情况见下表3-4：
3-4 部门预算项目年终资金结余情况
单位：万元
	部门预算项目
	预算金额
	预算执行
	预算完成率
	资金结余率
	是否小于0.1（10%）
	结余原因

	国家统一律师职业资格考试工作
	20
	20
	100%
	0.00%
	是
	

	政府法律顾问服务
	15
	15
	100%
	0.00%
	是
	

	法律援助案件补贴
	15
	15
	100%
	0.00%
	是
	

	法律咨询律师值班补贴
	10
	10
	100%
	0.00%
	是
	

	法治遂宁
	41.5
	41.5
	100%
	0.00%
	是
	

	法治政府建设
	16
	16
	100%
	0.00%
	是
	

	基层司法业务
	8
	8
	100%
	0.00%
	是
	

	人民监督员
	3
	3
	100%
	0.00%
	是
	

	行政立法
	12
	6
	50%
	50.00%
	否
	地方性法规草案《遂宁市文物古建筑保护条例》由市文旅局牵头起草，该局经过广泛深入的调研后建议暂不立法，并向市政府报告同意，市政府办以遂府办(2023)7号文件专题向市人大常委会报告，因此该项目没有提交我局审查。

	一网两微
	19
	19
	100%
	0.00%
	是
	

	医患纠纷调解
	4.5
	4.5
	100%
	0.00%
	是
	

	依法治市
	22
	22
	100%
	0.00%
	是
	

	仲裁案件办理专项经费
	56
	56
	100%
	0.00%
	是
	


（3）违规记录
2023年遂宁市司法局接受了市财政绩效监督管理科专项经费绩效检查和内控制度检查，根据检查结果通报，未发现单位出现部门预算管理方面违规违纪问题。
（二）结果应用情况。
1.内部应用
将绩效自评纳入考核体系，科室绩效自评纳入公务员年度考核，建立了对内设机构和下属单位预算与绩效挂钩机制。
2024年3月对内设机构及下属单位涉及到的13个项目支出自评纳入考核体系。明细情况详见表3-5：
3-5 预算明细情况
	部门预算项目
	预算金额
	自评纳入考核结果
	调整预算金额

	国家统一律师职业资格考试工作
	20
	优
	20

	政府法律顾问服务
	15
	优
	15

	法律援助案件补贴
	15
	优
	15

	法律咨询律师值班补贴
	10
	优
	10

	法治遂宁
	41.5
	优
	41.5

	法治政府建设
	16
	优
	16

	基层司法业务
	8
	优
	8

	人民监督员
	3
	优
	3

	行政立法
	12
	优
	6

	一网两微
	19
	优
	19

	医患纠纷调解
	4.5
	优
	4.5

	依法治市
	22
	优
	22

	仲裁案件办理专项经费
	56
	优
	56



2.自评公开
遂宁市司法局及下属单位按市财政局要求将2023年部门预算信息于2024年2月在遂宁市人民政府信息公开网进行公开，公开内容包括2023年预算编制说明、预算批复表以及部门整体、项目绩效目标。
3.问题整改
在绩效目标核查、绩效监控核查和重点绩效评价工作中，我单位未发现相关问题。
4.应用反馈。
遂宁市司法局及下属单位2023年开展了绩效目标核查、绩效监控核查和重点绩效评价等相关工作，对于绩效目标核查、绩效监控核查和重点绩效评价按照市财政局要求反馈了结果应用情况。
四、评价结论及建议
（一）评价结论。
2023 年度，本部门绩效目标编制完整、细化量化，并将部门绩效目标纳入部门党组（委）会（办公会）集体决策范围）；年度类涉及执行13个项目，共计13项数量指标，绩效目标完成率100%；重点科目的年初预算数与决算数偏差程度6.9%，控制良好；年度内开展了13个项目的绩效运行监控，对其中1个进行了预算调整（但未对项目进行预算调整）；实际支出进度分别达到目标。按照相关要求，评价结果分为优、良、中、差四个档次。其中:优(得分≥90),良(90>得分≥80),中(80>得分≥70),差(得分<70)）。经评价，2023年度整体支出绩效评价总分为90分，得分88分，评价结果为优；指标得分详见附表。
（二）存在问题。
1.部分项目预算资金结余率过高
遂宁市司法局及下属单位2023年共有13个预算项目，其中：资金结余率小于0.1的项目12个，资金结余率大于0.1的项目1个，该项目因客观因素导致资金结余。
（三）改进建议。
一是加强顶层设计。提前开展对历史数据、行业标准、发展规划的摸底调查，对已实现目标值进行摸底调查，做到心中有数。二是合理设置能够达到的目标值，充分考虑目标成本及相关影响因素，避免目标与资金预算不匹配而影响目标的实现。三是加强业务经办人员绩效基础业务培训工作，提升工作人员绩效目标编制能力，确保绩效目标设置符合细化量化的要求。四是完善对内设机构和下属单位预算与绩效挂钩机制，制定绩效评估标准和奖惩制度，持续改进机制，更好地激励机构和下属单位提升工作水平、提高服务质量。

附表：部门整体支出绩效自评表







	2024年市级部门整体支出绩效评价指标体系

	绩效指标
	指标
分值
	指标解释
	计分标准
	依据资料
	评价过程（只写扣分项的原因）
	自评
得分

	一级
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
指标
	
	
	
	
	
	

	部门预算管理（70分）
	预算编制（25分）
	目标制定
	10
	评价部门绩效目标是否要素完整、细化量化并集体决策。
	1.绩效目标编制要素完整的，得4分，否则酌情扣分。                                                       2.绩效指标细化量化的，得4分，否则酌情扣分。                                                                    
3.评价部门绩效目标纳入部门党组（委）会（办公会）集体决策范围的得2分，否则不得分。                                                 
	要素完整指目标的完成指标及效益指标、满意度指标是否填写完整，根据编制绩效目标时市财政局的要求。指标细化量化指该定量表达的是否定量表达，定性表达是否明确具体。党组（委）会（办公会）会议记录、纪要。
	
	10

	
	
	目标完成
	15
	评价部门绩效目标实际实现程度与预期目标的偏离度。
	以项目完成数量指标为核心，评价项目实际完成情况是否达到预期绩效目标，指标得分=达到预期绩效目标的部门预算项目个数/纳入绩效目标管理的部门预算项目个数*15。
	项目绩效目标申报表（数量指标）。
	
	15

	
	                                                                             预算执行（25分）
	支出控制
	10
	部门公用经费及项目支出相关科目控制情况。
	计算部门日常公用经费、项目支出中“办公费、印刷费、水费、电费、物业管理费、维修（护）费、培训费、会议费”8个科目年初预算数与决算数偏差程度。                                              预决算偏差程度在10%以内的，得10分。偏差度在10%-20%之间的，得5分，偏差度超过20%的，不得分。                                           
	决算数：决算报表Z08_1、Z08_2、Z10_1、Z10_2、Z12相关科目合计数
年初预算数：一体化系统—综合报表查询2022年—预算编制报表—部门预算批复（表12支出经济分类表）
偏差程度=（决算数-预算数）的绝对值/决算数*100%。
	
	10

	
	
	及时处置
	5
	评价部门开展绩效运行监控后，将绩效监控结果应用到预算调整的情况。
	1.当部门绩效监控调整取消额和结余注销额均不为零时，指标得分=部门项目支出绩效监控调整取消额÷(部门绩效监控调整取消额+预算结余注销额）*5                                                  2.当部门绩效监控调整取消额为零，结余注销额不为零时，指标得分=（1-5*结余注销额/年度预算总额）*5，结余注销额超过部门年度预算总额10%的，指标不得分。                  
3.当部门绩效监控调整取消额与结余注销额均为零时，得满分。   
	决算报表（Z01全年预算数、CS01_1）
年度预算总额：Z01全年预算数总计数。
绩效监控调整取消额：调整前年初结转和结余-调整后年初结转和结余=0，则没有取消额。
预算结余注销额：决算报表CS01_1归集上缴和缴回资金栏为0，表示当年没有注销，如果有数就是注销额。
	
	5

	
	
	执行进度
	10
	评价部门在6、9、11月的预算执行情况。
	部门预算执行进度在6、9、11月应达到序时进度的80%、90%、90%，即实际支出进度分别达到40%、67.5%、82.5%。                                                     6、9、11月部门预算执行进度达到量化指标的分别得3、4、3分，未达到目标进度的的按其实际进度占目标进度的比重计算得分。                                           
	一体化系统—综合报表查询2022年—预算执行报表—预算执行（单位）—可执行指标执行情况表—“支付日期”填需查询的时间段，“预算单位”勾选本部门机关及所有下属单位—查询
	
	10

	
	完成结果（20分）
	预算完成
	5
	评价部门预算年终预算执行情况。
	部门预算12月预算执行进度达到100%的，得5分，未达100%的，按照实际进度量化计算得分。
	同上
	市文旅局牵头起草的《遂宁市文物古建筑保护条例》经市政府同意不立法。
	4

	
	
	资金结余率
	10
	评价部门预算项目年终资金结余情况。                 
	部门预算项目资金结余率小于0.1的项目个数/部门预算项目总数*10。
	项目资金结余率=1-“完成数”“占预算%”
部门预算项目总数：一体化系统中“预算数”不为0的项目数量。
一体化系统—综合报表查询2022年—预算执行报表—预算执行（单位）—可执行指标执行情况表—“支付日期”填需查询的时间段，“预算单位”勾选本部门机关及所有下属单位，“项目类别”勾选“31-部门项目”—查询
	市文旅局牵头起草的《遂宁市文物古建筑保护条例》经市政府同意不立法。
	9

	
	
	违规记录
	5
	根据审计监督、财政检查结果反映部门上一年度部门预算管理是否合规。
	依据上一年度审计监督、财政检查结果，出现部门预算管理方面违纪违规问题的，每个问题扣0.5分，直至扣完。
	上一年度的审计监督、财政检查报告。
	
	5

	绩效结果应用（20分）
	内部应用
（6分）
	预算挂钩
	6
	评价部门内部绩效结果与预算挂钩情况。
	将内设机构和下属单位绩效自评纳入考核体系，建立对内设机构和下属单位预算与绩效挂钩机制的，得6分，否则酌情扣分。    
	相关制度文件。
	
	6

	
	信息公开
（4分)
	自评公开
	4
	评价部门是否按要求将部门整体绩效自评情况和自行组织的评价情况向社会公开。
	按要求将相关绩效信息随同决算公开的，得4分，否则不得分。
	政府或部门门户网站。
	
	4

	
	整改反馈
（10分）
	结果整改
	6
	评价部门根据绩效管理结果整改问题、完善政策、改进管理的情况。
	针对绩效管理过程中（包括绩效目标核查、绩效监控核查和重点绩效评价）提出的问题，发现一处未整改的，扣2分，直至扣完。
	结果整改说明、整改报告，现场检查。
	
	6

	
	
	应用反馈
	4
	评价部门按要求及时向财政部门反馈结果应用情况。
	部门在规定时间内向财政部门反馈应用绩效结果报告的，得满分，否则不得分。
	根据财政部门要求反馈的时间限制。
	
	4

	自评质量（10分）
	自评质量（10分）
	自评准确
	10
	评价部门整体支出自评准确率。
	部门整体支出自评得分与评价组抽查得分差异在5%以内的，不扣分；在5%-10%之间的，扣4分，在10%-20%的，扣8分，在20%以上的，扣10分。（部门在自评时，此项指标无需打分，部门自评满分为90分）
	
	
	

	自评总分
	90
	
	
	
	
	88



